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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八條之一、第十九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民法總則施行法係於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十月十日

施行，其後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一月十三日。

為配合民法總則消滅時效相關規定之修正，增訂第十八條之一，明定本次民

法總則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發生，且法定消滅時效尚未完成之請求權，原則

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例外始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修正第十九條明定其施

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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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八條之一、第十九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之一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發生之請求權，法定消滅時

效已完成者，其時效為完成。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之請

求權，法定消滅時效尚未完

成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

適用修正前消滅時效之規

定。 

前項法定消滅時效尚未

完成之請求權，其時效停止

進行、不完成或中斷之事由

於修正施行後始發生者，適

用修正後之規定。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

及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一，於

修正施行前因故意不法侵害

他人致死，或故意不法侵害

他人之性自主、身體或健康

而情節重大，所生法定消滅

時效尚未完成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亦適用之。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

之一，於修正施行前法定消

滅時效尚未完成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亦適用之。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之請

求權，其法定消滅時效尚未

完成者，亦得依修正之民法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一項，針對本次修

正施行前法定消滅時效業

已完成之請求權，基於保

護當事人對時效之信賴、

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及維

護法安定性，明定時效已

完成者，其時效為完成。 

三、增訂第二項，就本次修正

施行前已發生，且於修正

施行時，時效尚未完成之

請求權，基於法律不溯及

既往原則，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明定原則上適用修

正前之消滅時效規定，例

外始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四、第二項所謂之「消滅時效

規定」，包括法定消滅時效

期間、時效起算點、時效障

礙事由及其效力等規定

(如中斷、不完成及視為不

中斷等)。例如：於修正施

行前發生，且於修正施行

時，時效尚未完成之請求

權，倘權利人於修正前已

提起訴訟，則該請求權之

時效無論於修正前或修正

後，均應適用修正前之第

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發

生時效中斷之效力；又若

該權利人於修正施行後撤

回訴訟，其原中斷之請求

權時效，依第二項規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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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合意

縮短或延長時效期間。 
應適用修正前之第一百三

十一條，發生視為不中斷

之效力。 

五、增訂第三項，因本次修正

引入時效停止進行制度

後，業使現行民法之時效

障礙事由包含時效中斷、

時效停止進行及時效不完

成等情形，而考量本次修

正已就原時效障礙事由進

行增訂與調整，爰就修正

施行前已發生，且於修正

施行時，時效尚未完成之

請求權，明定其時效中斷、

停止進行及不完成之事由

於修正施行後始發生者，

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六、第三項所稱「修正後之規

定」，應包含修正施行後之

時效障礙事由及視為不中

斷、視為不停止進行等規

定。例如：權利人於修正施

行前所為之請求，應依修

正前之第一百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發生時效中

斷之效果；惟若於修正施

行後再次請求，則應依修

正後之第一百三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發生時效不完

成之效果。 

七、增訂第四項，為強化對人

民之生命、健康、身體及性

自主等法益之特別保護，

爰就修正施行前因故意不

法侵害他人致死，或故意

不法侵害他人之性自主、

身體或健康而情節重大，

所生法定消滅時效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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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明

定應例外適用修正後之第

一百二十五條及第一百二

十五條之一規定。是權利

人於修正施行前受他人故

意不法侵害性自主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者，應自修正

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

之第一百二十五條及第一

百二十五條之一規定，而

其已進行之時效期間則不

受影響，接續計算時效期

間，自知或可得而知加害

人及受侵害事實時起，五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

侵權行為時起，逾二十年

者亦同。至於其他非因上

開情事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仍應依第二項，適用

修正前之消滅時效規定，

併予敘明。 

八、增訂第五項，為特別保護

性自主受侵害之人，對於

其修正施行前已發生，且

時效未完成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於修正施行後，明定

應例外適用修正後之第一

百二十九條之一規定。是

倘上開時效未完成之權利

人為未成年人，其損害賠

償請求權之時效，於修正

施行後，應依第五項，適用

修正後之第一百二十九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溯及自

其知或可得而知加害人及

受侵害事實時起，發生時

效停止進行之效力，並俟

其成年後始繼續進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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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上開時效未完成之權利

人係與加害人於時效期間

終止前之一年內，有共同

生活、監督、扶助或照護關

係者，其時效亦應適用修

正後之第一百二十九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於該關係

消滅後一年內，時效不完

成。 

九、增訂第六項，因本次修正

後之第一百四十七條規

定，已適度鬆綁時效制度

之剛性規定色彩，允許當

事人合意縮短或延長消滅

時效期間。是就修正施行

前已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亦應例外使其等得於

修正施行後訂定書面合意

縮短或延長刻正進行中之

時效期間。惟若當事人間

係於修正施行前，曾就消

滅時效期間為約定者，因

修正前之第一百四十七條

不允許當事人合意縮短或

延長消滅時效期間，故該

約定依現行條文第七十一

條本文規定應為無效，且

不因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而

改其效力為有效，亦即雙

方當事人仍須於修正施行

後重新以書面合意縮短或

延長消滅時效期間，方屬

合法。 

十、另第四項至第六項規定，

均僅適用於修正施行時，

法定消滅時效尚未完成之

請求權；如請求權之法定

消滅時效於新法施行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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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者，應適用第一項規

定，特此敘明。 

第十九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總

則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本

施行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

公布日施行。 

 

增訂第三項規定立法模式

尚待決定 

甲案：公布後一段期間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

本施行法修正條文，自公布

後○年施行。  

乙案：自特定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

本施行法修正條文，自○年

○月○日施行。 

丙案：授權行政院會同司法

院定之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

本施行法修正條文，其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

定之。 

第十九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總

則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總則修正條文及本

施行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

公布日施行。 

留待政策決定。 


